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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政办发〔2017〕43号 

 

 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管理局 

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住房保障和改革 
办公室）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 

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
 

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 

根据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《关于同意调整丰台区政府机构

设置的批复》（京编委〔2015〕18 号）精神，北京市丰台区房屋

管理局调整为区政府工作部门，机构规格为正处级，挂北京市丰

台区人民政府住房保障和改革办公室（简称区政府房改办）牌子。

区房管局（区政府房改办）是负责本区房屋行政管理、住房保障

和住房制度改革工作的区政府工作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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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职责调整 

（一）划出的职责 

1.将房屋征收相关职责划给北京市丰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

委员会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）。 

2.将房屋登记及档案管理相关职责划给北京市规划和国土

资源管理委员会。  

（二）增加的职责 

负责房地产市场分析、形势预测等相关工作；负责房产实测

绘成果审核工作。 

二、主要职责 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及本市有关房屋行政管理、住房保障、

住房制度改革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。 

（二）承担保障本区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的责任。建立和完

善住房保障管理制度；研究拟订住房保障的中长期规划、年度计

划，并组织实施；负责保障性住房、限价商品房等政策类住房的

管理工作。 

（三）承担推进本区住房制度改革的责任。贯彻落实市住房

制度改革、住房资金的相关政策；负责公有住房出售、集资合作

建房、住房分配货币化的管理工作；负责指导住房资金归集和使

用。 

（四）承担本区房屋管理的责任。负责辖区内出租房屋建筑

结构安全的监督管理、房地产经纪和房地产估价行业管理；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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辖区内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管理工作。 

（五）承担本区房地产市场监督管理、规范市场秩序、促进

房地产业发展的责任；负责房地产经纪机构服务的监督管理。 

（六）负责辖区内城镇房屋的使用、修缮、安全鉴定及房屋

设备的管理，制定城镇房屋抗震减灾的预案，负责辖区内城镇房

屋的防汛工作。 

（七）负责辖区内物业管理法规政策的贯彻实施；负责辖区

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；指导和规范物业管理市场。 

（八）负责查处辖区内房产管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；负责辖

区内房屋执法检查监督。 

（九）负责房地产市场分析、形势预测等相关工作；负责房

产实测绘成果审核工作。 

（十）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三、内设机构 

根据上述职责，区房管局设 9个内设机构： 

（一）办公室 

负责机关政务工作；负责党务、组织、人事、档案、保密、

宣传、议案、提案、卫生计生、电子政务和对外联络工作；负责

重要会议的组织和重要事项的督办工作；负责行政投诉处理工作；

负责工会、共青团、妇女、老干部和统战工作；负责纪检、监察

及党风廉政工作；负责机关后勤管理工作。 

（二）财务审计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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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编制住房制度改革及住房保障资金的财务预算决算和

收支计划；负责组织编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年度预算决算，并

对资金使用情况监督管理；负责本系统固定资产管理工作；负责

本系统财务内部审计监督工作；负责统计工作。 

（三）法制科 

负责宣传贯彻房屋管理、住房保障管理等住房制度方面的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，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；负责执法人员教

育培训、资格管理工作；负责行政执法案卷的审核工作，监督执

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；负责组织行政处罚听证工作；负责行政复

议、行政诉讼等案件接收、转办和督办工作；负责行政处罚、行

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件的统计报表及案卷归档工作；负责行政执

法责任制考核评比工作；负责信访接待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

作。 

（四）物业管理科（安全生产科） 

负责物业管理政策、法规的贯彻落实；负责辖区内物业管理

活动的监督管理；指导和规范辖区物业服务市场，负责辖区从事

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资质、执业资格的管理工作；负责物业服务

企业信用监管，对物业服务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；负

责辖区内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工作。  

（五）住房保障科（房改科） 

负责宣传贯彻国家及市住房保障和住房制度改革方面的政

策和法规并组织实施；负责保障性住房、限价商品房等政策类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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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和住房制度改革方面的管理工作；负责本区房改方案的审批和

中央、市属单位的房改方案备案，组织实施辖区内房改售房工作；

负责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审核工作；对除住房公

积金以外的住房资金的归集和使用进行指导管理；负责辖区内住

房分配货币化工作；承办区住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

住房保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。 

（六）房屋交易市场管理科 

负责辖区内商品房交易市场管理；负责商品房预售许可的初

审、现房销售等相关工作；负责辖区内商品房销售行政管理；负

责辖区内违法违规销售行为的查处；负责新建商品房交易纠纷的

调解；负责商品房销售情况的统计、汇总和房地产市场分析工作。 

（七）房屋租赁市场管理科 

负责辖区内房地产租赁市场、房地产经纪机构、房地产估价

机构行业管理工作；负责非居住房屋租赁登记备案、房屋租赁统

计分析和房屋租赁纠纷的调解工作；负责房地产经纪机构服务的

监督管理；负责出租房屋建筑结构安全的监督管理，参与辖区内

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管理工作。 

（八）房屋安全和设备管理科（丰台区城镇房屋防汛办公室） 

负责贯彻执行国家及本市城镇房屋安全和设备使用方面的

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；负责辖区内城镇房屋的使用、修缮、安全鉴

定及房屋设备的管理；负责房屋抗震减灾的管理；负责房屋白蚁

防治工作；负责城镇房屋防汛组织协调工作；负责商品住宅专项



- 6 - 

维修资金使用的审核、备案、划转。  

（九）房屋综合管理科 

贯彻执行国家及本市房屋测绘的政策法规；负责房产测绘监

管工作，对房产实测绘成果进行审核；负责落实私房、宗教产等

政策工作；负责组织辖区内住房普查工作。 

四、人员编制 

区房管局（区政府房改办）机关行政编制 43 名。其中：局

长（主任）1 名，副局长（副主任）4 名；科级领导职数 9 正 9

副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机关工勤编制 3名，随自然减员逐步核销； 

（二）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另行规定。 

六、附则 

本规定由北京市丰台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并

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。 

 

          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 年 10 月 9日 

 

 

抄送：区委各部、委、室，区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区法院、检察院，区 

群团组织。 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年 10月 9日印发 


